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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全部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 元 / 股（含）。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94）。

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45,800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0.01%，最高成交价为 31.87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31.66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454,357.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
民币 40 元 / 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12 月 15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4,204,014 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

DD22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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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湘潭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1 号华菱线缆技术中心 216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志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股份 306,342,801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额的 57.322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248,090,9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6.422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58,251,8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89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09,901 553,700 0 股份数量 31,030,604 553,7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006％ 0.69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2469％ 1.7531％ 0.0000%

2.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6：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7：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09：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2.10：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3、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4、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5、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06,034,301 308,500 0 股份数量 31,275,804 308,5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993％ 0.1007％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0232％ 0.9768％ 0.0000%

7、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 年 -2025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06,034,301 308,500 0 股份数量 31,275,804 308,5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993％ 0.1007％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0232％ 0.9768％ 0.0000%

9、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与公司签署的《湖南

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与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9.02：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与公司签署的《湖南
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以发出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11、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05,828,7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322％ 0.1678％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62,795,200 股。 同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78,649,501 514,100 0 股份数量 31,070,204 514,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506％ 0.6494％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723％ 1.6277％ 0.0000%

13、关于修订《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306,034,301 308,500 0 股份数量 31,275,804 308,500 0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993％ 0.1007％ 0.0000%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0232％ 0.9768％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超文、刘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668� � �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23-066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15:00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 59 号 2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胡殿謙先生
6、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8 人， 代表股份 679,869,4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117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8 人， 代表股份 495,532,84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1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0 人，代表股份 184,336,60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9268%。
注 ： 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1,084,111,428 股，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28,272,226 股（公司控股股东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55,839,202 股公司股份不计入
本次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5 人， 代表股份 113,723,42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059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7 人， 代表股份 30,404,88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56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8 人，代表股份 83,318,53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102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88,352,0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31%；反对 3,251,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96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0,472,0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410%；反
对 3,251,3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9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8,397,1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66%；反对 2,643,8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99%； 弃权 562,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0,517,1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806%；反
对 2,643,84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248%；弃权 562,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46%。

关联股东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88,535,53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988% ； 反对

2,505,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76%；弃权 562,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0,655,5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023%；反
对 2,505,44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31%；弃权 562,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46%。

关联股东 TCL 家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3 年度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0,007,5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94%；反对 9,298,4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7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1,4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281%；反
对 9,298,4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4%；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应收账款保理业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6,80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86%；反对 2,505,4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85%；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0,654,5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014%；反
对 2,505,44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31%；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6,670,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4%；反对 2,635,94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7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0,524,0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867%；反
对 2,635,94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79%；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70,0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05%；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8,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342%；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70,008,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97%；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8,876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2,9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294%；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8,876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02%。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70,0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05%；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8,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342%；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70,0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05%；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8,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342%；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70,0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05%；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8,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342%；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0,014,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05%；反对 9,291,58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67%； 弃权 563,447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3,868,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342%；反
对 9,291,5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03%；弃权 563,447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71,3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5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英展、刘加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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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18 日 9:15 至 2023

年 12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西路 52 号浙江建投大厦 18 楼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总经理叶锦锋（代行董事长职权）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9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627,187,79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0010%，其中：
1、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2,903,82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172%；
2、网络投票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 37 人， 代表股份 564,283,96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1838%；
3、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中小投资者（不包括 5%） 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
代理人共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0,625,4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85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 626,926,6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4%；

反对为 256,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为 4,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0,364,3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4％；

反对 256,6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8％；弃权 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

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 626,917,5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9%；
反对为 268,1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弃权为 2,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0,355,2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8％；
反对 268,1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 626,947,9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为 237,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9%；弃权为 2,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0,385,6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07％；
反对 237,70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0％；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子公司华营建筑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为 625,434,0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4%；

反对为 1,753,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6%；弃权为 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8,871,6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082％；
反对 1,753,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16％；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崇华、汪子翀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建投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六、备查文件
1、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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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0%， 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上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向部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473,000 万元，有效期自该事项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在核定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
定执行，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兰州分行”）及中国

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甘肃分行”）分别签订了合同编号：（20950000）
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 00710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 HETO22800000720230900000014BZ01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福新材”）与浙商银
行兰州分行及进出口银行甘肃分行签订的国内信用证开证合作协议及借款合同分别提供最
高额为人民币 5100 万元的担保保证，本次公司为德福新材提供担保总额为 10,200 万元。

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德福新材基本情况
1、名称：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13 日
3、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崆峒山路北段 2108 号
4、法定代表人：张涛
5、注册资本金：壹拾亿元整
6、经营范围：电解铜箔生产与销售（包括对外出口）、铜箔产品及延伸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新材料的技术研发、服务与咨询；物流及运输。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51%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482,976.89 512,283.36
负债总额 344,431.92 370,263.91
项目 2023年 1月 -6月 2022年 1月 -12月
净资产 138,544.97 142,019.44
营业收入 100,842.18 219,496.49
利润总额 -4,353.31 27,484.14
净利润 -3,476.62 27,484.14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德福新材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浙商银行兰州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2095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 00710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5,100 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万元整）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券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 公司与进出口银行甘肃分行签订的合同编号：HETO22800000720230900000014BZ01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5,100 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万元整）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 51%的贷款本金，并且保证责任不因债务对于其在主合同项下

贷款的部分偿还而按比例减少。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少数股东同比例担保情况
德福新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51%的股权，股东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38%的股权， 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10%的股权，兰
州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德福新材 1%的股权。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提供同比例担保，兰州新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不提供同比例担保。 其仅持有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1%股权，持股比
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
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不含本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44,860.6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
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对外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解决控股子公司德福新材的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通过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对其

提供支持，有利于德福新材的发展。公司对德福新材的债务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
可控，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2095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 00710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HETO22800000720230900000014BZ0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3040� � � � � �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3-054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康佳集团于 2023 年 09 月 28 日 -2023
年 12 月 15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45.5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 现将详细内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 28号康佳研发大厦 15-24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09月 28日 -2023年 12月 15日
股票简称 楚天龙 股票代码 003040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645.52 1.40
合 计 645.52 1.4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不适
用）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4,088.174 8.87% 3,442.654 7.4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88.174 8.87% 3,442.654 7.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R �否□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

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全
部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04月 04日发布《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R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790�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23-087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H2023G06-G等两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土地市场 2023 第 064 号、第 065 号）
的内容，参与位于厦门市“海沧区 05-05 一农片区白佬沙路与茂林路交叉口西南侧”地块（宗地号：
H2023G07-G）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于 2023年 11月 23日以人民币 3750万元竞拍获得宗地
号 H2023G07-G的土地使用权并已签署《成交确认书》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与出让人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方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共同签
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一、 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当事人：
出让人：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方：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出让土地的交付与出让价款的缴纳
（1）出让人根据厦府[2023]174 号文，出让给受让人的本合同项下宗地编号为 H2023G07-G，出

让宗地面积大写陆万陆仟陆佰玖拾玖点玖叁捌平方米（小写：66699.938平方米，基于 XM92坐标）。
（2）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坐落于海沧区 05-05一农片区白佬沙路与茂林路交叉口西南侧。
（3）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0601工业用地（工业厂房及附属设施）。
（4）本合同项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期限为：工业 50 年，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2073 年 12 月

3日止。
（5）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叁仟柒佰伍拾万元（小写

37,500,000.00元）。
3、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
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符合资源规划部门确

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其中：
总建筑面积（计容）：133390～200090平方米；
建筑系数（下限）：40%；
绿地率 10%-20%。
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本次竞拍获得土地使用权，将用于扩大生产建设，能够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竞拍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不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


